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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2016 年 10 月 15 日，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关于

公司在册股东对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无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关于提名施瑞贤

先生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股票发行

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现就认购事宜安排如下： 

一、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和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章程取消了公司新增资本时现有股东优先认缴股份的权利。2016 年 9

月 29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已通过《关于公司在册股东对本次定向发行

的股票无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并经 2016 年 10 月 15 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根据上述议案，公司在册股东对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无优先认购权。 

二、新增投资者认购程序 

（一）新增投资者认购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数量不超过 17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 7.00 元/股，募



公告编号：2016-062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90.00 万元（含 1,190.00 万元）。发行对象及认购股

份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宋李兵 900,000 6,300,000.00 

2 施瑞贤 800,000 5,600,000.00 

合计 1,700,000 11,900,000.00 

上述发行对象中，宋李兵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施瑞贤为公司的核心员工。 

（二）缴款的时间安排 

1、缴款起始日：2016 年 10 月 20 日  

2、缴款截止日：2016 年 10 月 21 日 

（三）认购程序 

在规定缴款期内，认购人将认购资金存入公司股票发行指定账户，并将转账

底单复印件传真或扫描至公司，如果是通过网上银行转账，需要把网上的转账汇

款电子回单发邮件到公司邮箱，同时电话确认。 

邮箱：615992235@qq.com  

电话：0512-58611892  

传真：0512-58611369 

（四）认购成功的确认方法 

公司在确认认购资金到账无误后，通知投资者股份认购成功。 

（五）其他相关事项 

无。 

三、缴款账户 

户名：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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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兴业银行张家港支行 

账号：206630100100085363  

银行对缴款的要求：汇款时，收款人账号、户名需严格按照以上信息填写；

汇款金额必须以股东认购股份数量所需认购资金为准，请勿多汇或少汇资金；法

人股东汇款人账号、户名应为公司账户，自然人股东汇款人账号、户名应为该自

然人；汇款用途填写“投资款”。 

四、其他注意事项 

1、认购方存入或汇入的资金可认购股份与其股份认购协议确认的认购股份

不一致的，认购方最终认购的股份数以实际缴纳的认购款计算。若有超额认购资

金，公司将在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且发行资金到账后将超额部分退回认购方。  

2、对于在规定缴款期内收到认购方的汇款底单，但未收到银行出具的认购

方汇款到账入账单，公司将与银行、认购方确认未能及时到账的原因，并尽快解

决出现的问题。 

 3、对于认购方在股份认购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公司将通过电话与认购

方进行及时联络，以保证认购的顺利完成；对于由于认购方联系电话无法联系而

引起的各种责任和问题将由认购方自行承担。 

 4、股份认购者将认购资金汇入公司股票发行指定缴款账户后，在缴款期内，

公司尚未与股东联系确认认购是否成功，则可能存在公司无法联系股东的情况，

请股东拨打公司电话以确认股份认购状态。 

五、联系方式 

（一）联系人姓名：宋李兵  

（二）电话：0512-58611892-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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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真：0512-58611369  

（四）联系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光明村） 

特此公告。 

 

 

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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